
臺北市政府 87.08.11. 府訴字第八七０六０九八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一、本案係乘客向本市監理處檢舉訴願人所有 xx－xxx號計程車，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八時五十分，載客自○○路、○○街口至○○○路、○○路口，涉嫌未按規定收費，經

　　本市監理處以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市監四字第八七六０六三０四００號簡便行文表

　　通知訴願人於文到一週內到處說明。

二、訴願人於八十七年三月四日到案切結否認有違規情事。經本市監理處以八十七年三月九

　　日北市監四字第八七六０七七一二００號簡便行文表通知檢舉人，稱系爭車輛駕駛否認

　　違規，請檢舉人再提供書面意見憑辦。檢舉人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提供書面意見，

　　仍稱訴願人有違規超收車資情事，本市監理處乃填具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市監四字

　　第０一八九０二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舉發訴願人，並移由原處分機關

　　以八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北市（交）監四字第００一一二八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

　　九千元之罰鍰。上開處分書於四月十六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受處分人應為「有限責任臺北市○○合作社○○○」，原處分書受處分人雖載為「

　　○○合作社」，惟原處分機關業已以八十七年八月三日北市監四字第八七六二七五四八

　　００號函更正為「吉利合作社○○○」，且訴願人對此並不爭執，應屬同一主體，並無

　　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路經營業、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違反本法及依本

　　法所發布之命令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左列規

　　定......二、車輛應裝設自動計費器，並按照規定收費。」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汽車運輸業違反本規則規定者......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

　　計程車乘客電話申訴案件處理作業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之規定：「由公路監理機關通



　　知被檢舉人到管轄監理處（所、站）說明，其承認被檢舉事實者，應當場掣單舉發；其

　　對檢舉事實予以否認者，則應由被檢舉人當場立具切結書，並由該管監理機關將切結書

　　函轉檢舉人提供意見，如檢舉人仍認為被檢舉人切結不實並復函說明詳細經過情形者，

　　則再對該檢舉人予以舉發。」

　　原處分機關八十四年十月二日北市交四字四０三二０號公告事項第一項有關計程車夜間

　　運價計算為自晚上十一時至翌晨六時止，加價百分之二十。

　　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度判字第二號判例：「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

　　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行為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被乘客檢舉載客未依規定收費，原車資是八十五元，訴願人收取九十元，祇因

　　　相差五元，卻惹來一身麻煩，特此訴願，請還我公道。

（二）訴願人開計程車已有二年半的時間，如果訴願人是一個行為不正的人，早就有多件的

　　　檢舉事件，那會祇有一件。

（三）訴願人曾經以乘客身分打檢舉計程車的服務專線，對方完全不知道情形就讓民眾檢舉

　　　成功，且對方回答祇要有民眾打電話來檢舉，我們一定要受理，因為公務人員一切依

　　　法辦理。打電話要檢舉司機就是這麼容易，只要你瞎編的出來就可以檢舉成功。試問

　　　如果有乘客在車上要求吸菸而遭司機拒絕，或者有些家住在單行道裡面而要求司機違

　　　規闖單行道而遭司機拒絕，他要是心有不甘而打電話檢舉司機行為不正、服務不佳、

　　　態度惡劣或超收車資來作為報復手段，那不是冤枉很多司機嗎？

（四）訴願人曾經在八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十點五十分在○○路及○○街口與一位○姓女

　　　子有過車子擦撞事件，當時○姓女子有對我要求賠償，因金額過高，而訴願人置之不

　　　理，當時○姓女子也曾揚言要給訴願人好看，如今訴願人被人檢舉，而地點又在○○

　　　路、○○街口，天下那有那麼巧的事，訴願人在想這個檢舉電話是不是○姓女子打的

　　　，或者她叫朋友打的，目的是在整我冤枉。

四、卷查本案係乘客向本市監理處檢舉訴願人載客涉嫌未按規定收費，依卷附本市監理處於

　　八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九時五十分受理檢舉人電話申訴所制作之「受理計程車乘客電話

　　申訴案件紀錄表」內容載明：「申訴事由：超收車資....發生時間：八十七年二月二十

　　四日九時......案情紀錄：一、車號： xx－xxx......四、上車時間：八十七年二月二

　　十四日上午八時五十分....六、上車地點：○○路、○○街口....九、平日車資：八十

　　－八十五元......申訴日車資：九十五元......：十三、經過情形：○小姐......由○

　　○路、○○街口前往○○○路、○○路口，○小姐表示駕駛員疑似有按夜間加成鍵，故

　　車資較平日車資為多。」本市監理處乃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經訴願人切結否認，本市

　　監理處再函知檢舉人，檢舉人復函指稱訴願人切結不實。原處分機關乃據以告發、處分



　　訴願人，尚非無據。

五、惟查原處分機關所為之告發、處分僅憑檢舉人單方之證詞，並無其他具體證據可資佐證

　　。而訴願人則於八十七年三月四日到案立具切結書否認違規，本案乘客稱申訴當日訴願

　　人收取車資九十五元，而訴願理由則稱當日收取車資九十元，相差五元，是以檢舉人與

　　駕駛員雙方各執一詞，究竟訴願人係收取車資九十五元？抑或收取車資九十元？由於檢

　　舉人並未提供收據以資證明，由卷附相關資料亦無從判定真偽，真相實難以辯明。且依

　　據申訴案件紀錄表內容記載，檢舉人主要在於質疑訴願人疑似有按夜間加成鍵，故車資

　　較平日車資為多云云。惟衡諸一般經驗，本案乘客由○○路、○○街口至○○○路、○

　　○路口，如檢舉人及訴願人所稱正常行車車資是八十五元，若計程車駕駛員有按夜間加

　　成鍵，其車資應加價百分之二十，則其車資顯然應超出訴願理由所稱之九十元以及乘客

　　所稱申訴當日訴願人收取之九十五元。且本案乘客申訴其上車時間為是日上午八時五十

　　分，為上班尖峰時間，而○○路為本市重要交通幹道，該路段平日車流量即較本市其他

　　路段車流量為大，如當日車流不夠順暢，車輛因等待紅綠燈時間較長，亦有可能因此而

　　影響車資之多寡，是以本案車資若在十元之差距，尚稱合理。則原處分機關遽予認定違

　　規事實，自有未週，證據力尚嫌薄弱。為免誤罰及加強原處分機關之舉證責任，爰依前

　　揭判例意旨，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八　　月　　 十一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